泉州市洛江区文化体育和旅游局（函）
泉洛政文体旅函〔2023〕59号
关于政协洛江区六届二次会议

第110号提案二次答复的函

杜悦胜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提高体育场馆利用效率的建议》已收悉，感谢您对体育事业的关心和支持。现答复如下：

建区以来，在区委、区政府直接领导下，在省、市体育主管部门的指导下，区文体旅游局积极开展体育工作，着力壮大体育人口队伍，体育工作取得一定成效。现我区已将建设“一场两馆”纳入国土空间规划，建设地点为泉州市洛江区中部新区，总用地面积165亩，计划建成一场两馆，分别是体育场、体育馆（全民健身中心）、游泳馆，正在推进规划建设落地。但是，相比其他地区，我们还存在明显差距，主要有以下几点困难：一是资金投入仍然不足。在购买公共体育服务工程上投入较少，限制了提升政府公共体育服务的质量和效率。二是场地设施建设仍有差距。现有体育场地设施还不能完全满足群众开展多层面、全方位体育锻炼的需求。三是缺乏体育技术人员编制。无法吸收有专业技能的体育人才，体育工作开展困难。
下一步，我们将根据您的建议并结合洛江实际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：

一、加强全民健身组织领导。加强对全民健身工作的领导，完善政府主导、社会协同、公众参与、法制保障的全民健身工作机制。将建设体育场馆工作纳入政府年度为民办实事项目加以推进和考核。区全民健身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应当加强实施计划的组织实施，各成员单位应当根据职责分工，制定相关的工作计划并加以落实。
二、开展全民健身赛事活动。依托体育场馆，健全群众性全民健身赛事活动体系与激励机制，定期举办全民健身运动会、社区运动会、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、职工运动会、青少年阳光体育联赛等综合性赛事活动，积极承接上级各项赛事，扩大全区性运动会的覆盖人群，为发展赛事项目营造良好环境。大力开展游泳、足球、篮球、羽毛球等竞技性强、普及面广的体育运动项目，推动普及太极拳（剑）、传统武术（五祖拳、俞家棍、南少林武术）、健身气功等民族传统体育项目，推广轮滑、冰球、击剑等新兴时尚休闲运动项目。
三、推动开放共享。落实《关于加强公共场所全民健身器材配建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，完善“建管并重”长效机制，提高公共体育设施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率。推动企事业单位、其他系统存量体育场地对外开放，推进符合开放条件的学校体育设施安全有序开放。鼓励专业机构集中运营符合对外开放条件的学校体育场馆，提升开放服务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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